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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
三个问题的探讨

古 鸿

(四川金达会计师事务所
,

四川 西昌 6 1 5 0( 刃)

【摘 要】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》是中国注 册会计师进行独立 审计应掌握的原则
。

针对这一准则
,

本文拟从审计报告的签署
、

独立 审计准则体系的层次
、

《盈利预测审核》第十五条存

在的问题进行探讨
。

【关键词 】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》 ; 报告签署 ; 体系层次 ; 第十五条 ; 探讨

I 中图分类号 I F81 .0 6 [ 文献标识码 ] A [文章编号】100 马
一
63 0 7 ( 2《X)4 ) O3 es 0( 科 9一以

A S t u d y o n T h er e Q ue st i o n o f
“

uI d e
ep dn

e nt A u 山 t in g C ir et r io n fo r C hi n e se

eR g is et r e d A c c o
un at n t

, ,

G U H o n g

阴交 h~ iJ
了如阮 ce 了苏

e d 乃功 ilc A cc ou 瓜
“ 路站

.co
,

城 X ic肠堵 配5优双 icS h砚娜夕

A b 劝 ar c t
“
nI ds pe

n d e nt nA id t i ng C ir t e ir on for Chi n es e

eR ig
s et er d A e e o

un
t
ant

”
1
5 a P ir

n e
i lP

e

for het au d iit
o n

w o
uk Of C hi nes

e
er ig

s t e er d ac
e o

un ant
t

.

B as e d o n ht e s i gn
a t l l er Of a

iud it ng er po rt ,

ht e

aarrn
ge m e in Of i

n d e
pe

n d e n t

au id it gn
e
ir te ir on

s y s

tem an d hte 甲es it on Of hte if n e e

hnt it
e m i

n “
P代石t F

o化 e as it
n g Adu it

” .

K e y w o n ls
“
玩d e P e n d e

in Aidu it n g C ir te ir o n

ofr Ch ine
s e

R
e

ig
s t e

dre A
e c o

un
tan t ” : re op rt s

i gn
a t

ure
: sy s t e m

曰汀叨g e m en t ; ht e
if ffe

e n ht i te m ; s tu dy

一
、

谈审计报告的签署

关于审计报告的签字形式 (本文所称审计报告
,

包含验资报告 )
,

《国际审计准则 》规定的是
“

报告应

当签署审计事务所的名称
,

审计人员的本人姓名
,

或

者两者并署
,

这都是恰当的
。 ”

具体说
,

有三种形式
:

①会计师事务所签署 ; ②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签

署 ;③会计师事务所
、

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共同签

署
。

19 8 6年 10月 l 日至 199 3年 1 2月3 1日执行的 ((中华

人 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》第二十四条中规定
“

注

册会计师出具报告书
,

应当由本人签署并经会计师

事务所加盖公章
。 ”

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7号— 审

计报告》第十八条
“

审计报告应 由注册会计师签名
、

盖章
,

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
,

并标明会计师事务所

地址
。 ”

规定的形式是会计师事务所
、

承办业务的注

收稿 日期
: 20 04 一 02刁 8

作者简介
: 古 鸿 ( 1 965 一 )

,

男
,

注册会计师
、

注册资产评估师
。

册会计师共同签署
。

与《国际审计准则 》相比较
,

存在

一定的差异
。

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践来看
,

常见的形式

是会计师事务所
、

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共同签署
。

但仅由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的审计报告
,

也时有所见
。

例如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国际六

大会计公司的通用作法—
只签署会计师事务所名

称
。

与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》相比较
,

也存

在一定的差异
。

鉴于两种签署形式并存的情况
,

有的地区行业

主管部门作出了硬性规定
,

如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

会《川注协 〔1 998 〕58 号》文件规定
“

其验资报告必须

由注册会计师签章和加盖事务所公章后方为有效
。 ”

但审计实践 中
,

仍无法杜绝只签署会计师事务所名

称的审计报告
。

究其原因
,

主要在于承办业务的注册

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难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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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左
,

甚至于发生激烈的冲突
。

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

务所的审计意见
,

如果一致
,

则由二者共同签署审计

报告
,

当无异议
。

但二者的审计意见不一致时
,

则有

两种可能
。

①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
。

例如 中华会计

师事务所规定
“

凡出具上述两种审计报告
,

必须经过

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
,

并由总经理签发
”

(《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标准

程序》第95 页 )
,

审计报告所载的审计意见
,

有可能并

不是承办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本人的意见
,

而是集体

讨论决定的意见
。

②内部的行政干预
。

即使承办业

务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非常正确的
,

但在内

部严重的行政干预压力下
,

也不得不放弃 自己正确

的审计意见
。

外来的行政干预
,

注册会计师可以不予

理会
,

内部的行政干预
,

注册会计师往往无法顶得

住
。

这是当前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

题
。

这两种情况下
,

审计报告所载的审计意见
,

事实

上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
,

如果仍 由承办业务

的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共同签署
,

则是强人

所难
,

一旦发生法律问题
,

承担责任的却首先是签字

注册会计师
,

这也是当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践

中普遍存在的问题
。

对这种审计报告
,

承办业务注册

会计师往往并不签名
、

盖章
,

而仅仅盖会计师事务所

的公章
。

但是
,

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
,

会计师事务所盖

章是审计报告生效的充分条件
。

而承办业务的注册

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
、

盖章
,

并非审计报告生效

的必备要素
。

例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<中

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>若干问题的意见 (试行 )》就

规定
“

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
,

以法

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
,

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
,

企

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
。 ”

这就是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独立审计准则》的规定
,

与中国法律规定之差异之

处吧 !

二
、

论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层次

(一 )

关于验资
,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》规

定
:验资时应作必要的审计

。

如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

立审计准则 (问题解答第 1辑 ) 》第 244 页
“

验资时
,

注

册会计师应作必要的审计
,

这是因为
: “

首先
,

这是法

律的要求
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》 第十四

条作了明确规定
, ” “

其次
,

在验资实务操作 中
,

也的

确需要对 与投人资本相关 的会计处理作必要的审

计
。 ”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序言》
“
独立审

计基本准则
、

具体准则与实务公告是注册会计师执

行独立审汁业务
,

出具审计报告的法定要求
,

各会计

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执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

会计师法 》 第十四条规定的审计业务
,

应当遵照执

行
。 ”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释义第 1辑 )》

第 13 页
“

包括
:
审计企业会计报表

,

出具审计报告 ;验

证企业资本
,

出具验资报告 ;办理企业合并
、

分立
、

清

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
,

出具有关的报告 ;法律
、

行政

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等等
,

应当遵照执行
。 ”

但注册会计师验资实践中
,

并没有执行独立审

计具体准则
,

仅执行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和《独立审计

实务公告第 l号

— 验资》
,

主要原因在于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 3号

—
验资 (试行 ) 》将

“

《独

立审计基本准则 》 以及 《独立 审计 实务公告第 1

号

—
验资》

”

作为验资依据
,

并没有将独立审计具

体准则作为验资依据
。

从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
:

验资过程中
,

注册会

计师是否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? 注册会计师

所从事的其他特殊行业
、

特殊 目的
、

特殊性质的审计

业务
,

如基本建设预决算审计
、

破产清算收支审计等

业务
,

是否也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体准则?

(二 )

关于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的制定依据
,

《独立审计

实务公告第 l号

— 验资》第一条
“

为了规范注册会

计师执行验资业务
,

明确工作要求
,

保证执业质量
,

根据 (独立审计基本准则》
,

制定本公告
。 ”

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问题解答第 1辑 ) 》第 232 页
“

作

为实务公告之一的验资实务公告 自然应 以独立审计

基本准则为其制定依据
。 ”

与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序言》
“

独立

审计基本准则是独立审计准则的总纲
,

是对注册会

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执业行为的基本规

范
,

是制定独立审计具体准则
、

实务公告和执业规范

指南的基本依据
”

的规定
,

存在一定的差异
。

从上述有差异的规定中
,

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
:

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的制定依据是否仅仅是独立审计

基本准则 ?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是否也是独立审计实

务公告的制定依据 ? 如果独立审计具体准则也是独

立审计实务公告的制定依据
,

那么这就牵涉到了独

立审计准则体系的层次问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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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

注册会计师执行特殊行业
、

特殊 目的
、

特殊性质

的审计业务
,

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体准则
,

从三方面

可以得到印证
。

1
、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号— 特殊 目的业务

审计报告 (征求意见稿 ) 》第六条
“

注册会计师编制和

出具特殊 目的业务审计报告
,

除非本公告另有要求
,

应 当参照 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7号

— 审计报告》

的有关规定办理
。 ”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号—
国

有企业审计的特殊考虑 (征求意见稿 )》第八条第二

款
“
注册会计师首次接受国有企业委托时

,

应当按照

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4 号

— 期初余额 》 的规定
,

对期初余额进行审计
。 ”

第十一条第一款
“

注册会计

师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
,

应当按照《独立审计具

体准则第 7号

— 审计报告 》的规定
,

编制和出具审

计报告
。 ”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号— 商业银行审

计的特殊考虑 (征求意见稿 )》第十七条
“

注册会计师

在实施审计程序时
,

如果准备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

工作
,

应当遵循 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3 号

— 利用

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》的有关规定
。 ”

这些即将发

布的实务公告已 明确注册会计师执行特殊行业
、

特

殊 目的
、

特殊性质的审计业务
,

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

体准则
。

2
、

现已发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号至第巧

号
,

和即将发布的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号— 关

联方及其交易 (征求意见稿 )
、

持续经营 (征求意见

稿 )
、

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对法规的考虑 (征求意见

稿 )
、

与已审计会计报表一同披露的其他信息 (征求

意见稿 )
、

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 (征求意见

稿 )
、

了解被审计单位情况 (征求意见稿 )
、

考虑内部

审计工作 (征求意见稿 )
、

管理当局声 明 (征求意见

稿 )
、

与管理当局的沟通 (征求意见稿 )》
,

按照《中国

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序言 》 的规定
, “

是对注册

会计师执行一般审计业务
、

出具审计报告的具体规

范
。 ”

通俗的说
,

这些独立审计具体准则都是对注册

会计师的一般审计程序和方法
,

进行规范
。

理所当

然
,

注册会计师从事特殊行业
、

特殊 目的
、

特殊性质

的审计业务
,

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体准则
。

3
、

当代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
,

固然产生于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践
,

但不可否认
,

也是
“

借鉴

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
,

结合中国的实

际情况发展我 国的注册会计师事业
”

(《中国注册会

计师独立审计准则释义第一辑》第 9页 )
。

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》是审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
,

“

审计准则从某种角度而言
,

是一种条文化的审计理

论
,

或者说是法规化的审计理论
”

(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独立审计准则释义第一辑 》第 8页 )
。

审计理论的作用

在于指导审计实践
,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

则 》也不例外
。

从审计理论的产生过程而论
,

是先有特殊的审

计方法
,

在此基础上再总结出一般的审计方法
。

但从

制订审计准则的顺序而言
,

是按独立审计基本准则
、

独立审计具体准则
、

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的顺序制订
。

因此
,

无论执行什么样的审计业务
,

都可以执行独立

审计具体准则
。

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
,

则是审计理论与中国特

色的审计实践相结合的产物
。

如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

第 1号

— 验资 》
。

(四 )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序言》将独立审

计具体准则
、

独立审计实务公告
,

二者并列
。

将《中国

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》划分为三个层次
,

如 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问题解答第 1辑 )》第 23

页图示
:

独立审计基本准则

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

执业规范指南

笔者认为
,

既然注册会计师从事特殊行业
、

特殊

目的
、

特殊性质的审计业务
,

应该执行独立审计具体

准则
,

那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划分为

四个层次
,

更符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践
,

如图 :

独立审计基本准则

杏

执业规范指南

也可以借鉴 《国际审计准则 》
,

划分为三个层次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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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
:

独立审计基本准则
、

独立审计具体准则

杏
独立审计实务公告

杏
执业规范指南

(五 )

1 96 9年 1月 1日以前执行的< 注册会计师验资规

则 (试行 )》第十四条
“

注册会计师在执行验资业务

中
,

其工作计划和工作程序等
,

应 当遵守 《注册会计

师检查验证会计报表规则 (试行 )》中关于查验程序

的规定
。

但是
,

由于验资业务的工作范围和检查验证

的广度不同于检查验证会计报表
,

对于所有者权益

额的真实性
、

合法性检查的程序
,

除了该规则第四十

二条中各款 的规定外
,

其他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从

简
。 ”

正确处理了一般审计程序和特殊审计程序的关

系问题
。

一方面强调
,

从事特殊审计业务
,

应执行一

般审计程序
。

另一方面又明确
,

从事特殊审计业务
,

要根据实际情况去操作
,

考虑其特殊性
。

19 % 年 1月

1日起执行的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》
,

完全

抛弃了《注册会计师验资规则 (试行 ) 》第十四条
,

未

能
“

扬弃
” 。

类似情况
,

是应该认真总结的
。

三
、

《盈利预测审核》第十五条存在的问

一个 目的
,

是要对被审核单位编制盈利预测所依据

的基本假设进行审核
,

以判定被审核单位是否已充

分披露这些基本假设
,

并且寻找有无证据表明这些

基本假设是不合理的
。 ”

<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释义第二辑 ) 》

第 2 2 2页
,

所载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范例如下
:

审核报告

核 字 ( )号

A B C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
:

我们对A B C股份有限公司 (以 下 简称
“

贵公 司
”

)

1 9 x x 年度 的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
、

选用的会

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进行 了审核
。

贵公司爹事会对

盈利预测 的基本假设
、

选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

础须承担全部责任
。

我们 的责任是对它们发表审核

意见
。

我们的审核是根据 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4

号

—
盈利预测审核》进行的

,

并实施 了必要的审核

程序
。

我们认为
,

上述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已

充分披寡
,

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假设是不合理的 ;盈利

预测 已按照确 定的编制基础编制
,

所选用的会计政

策与贵公司实际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一致
。

附件
: 1

.

A B C股份有限公司 19 x x 年度盈利 预测

表

.2 A B C股份有限公司 19 x x 年度盈利预测 的编 制

基础和基本假设

题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号

—
盈利预测审核》

第十五条
“

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专门就盈利预测的

基本假设发表审核意见
,

也不宜评价超越其专长范

围的假设
。 ”

包括两层含义
:
第一

,

注册会计师没有责

任专门就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发表审核意见
。

第二
,

注册会计师不宜评价超越其专长范围的假设
。

存在

的问题是
:
与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号

—
盈利预

测审核 》第五条自相矛盾
,

与 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

12 号

— 利用专家的工作 ))相冲突
,

与《国际审计准

则 》不一致
。

(一 )
、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号—
盈利预测

审核》第五条规定
“

注册会计师进行盈利预测审核的

目的
,

是对被审核单位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
、

选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进行审核
,

并发表审

核意见
。 ”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释义第二

辑 )》第 2 13 页论述为
“

注册会计师审核盈利预测的第

会计师事务所 (公章 ) 注册会计师 (签名
、

盖章 )

(地址 ) 19 年 月 日

从该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意见段所述
“

上述盈利

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已充分披露
,

没有证据表明

这些假设是不合理的
” ,

我们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对

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审核
,

并发表了

审核意见
。

并且
,

是否对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发表专门的

审核意见
,

应根据委托方和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约

定书的要求办理
,

而不应由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4

号— 盈利预测审核》作出硬性规定
。

因此
,

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号

—
盈利预测

审核 》第十五条规定
“

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专门就盈

利预测的基本假设发表审核意见
” ,

显然是画蛇添

足
。

(二 )
、

注册会计师在盈利预测审核工作 中
,

如需

评价的基本假设超越了自己的专长范围
,

(下转 113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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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 52 页 )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利用专家的工作
。

正

如 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(释义第二辑 )》第

91 页所述
“

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
,

注册会计师由于本

身的能力
、

时间
、

精力有限
,

加上职业本身的限制
,

可

能并不具备从事其他专业或职业所要求的专门知

识
。

当注册会计师遇到较为复杂的对会计报表可能

具有潜在重要性的事项
,

而依靠本身的能力或知识

无法获取充分
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
,

以支持其欲发表的

审计意见时
,

他们就需要利用专家的工作
,

获得专家

的帮助
。 ”

而不是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
, “

不宜评价超

越其专长范围的假设
。 ”

如需利用专家对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作 出评

价
,

注册会计师应执行 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12

号

—
利用专家的工作》的有关规定

,

也是必须明确

的
。

(三 )
、

((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4号— 盈利预测

审核》第十五条的两层含义
,

在 《国际审计准则 (对前

景财务资料的检查 )》中没有作出任何规定
。


